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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宁波市体育局提出。 

本标准由宁波市体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宁波市体育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宁波市标准化研

究院、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鄞州中河街道东湖社区、镇海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祖达、胡以海、胡一俊、蔡定佐、项新、刘畅、胡中月、苏燕、孙红波、林

云飞、施建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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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在现代社区生活中，社区体育服务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深入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社区

体育服务应面向社区的全体成员，把握社区成员的特点、兴趣爱好，开展尽量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体

育活动，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服务需求。 

本标准的制订有利于社区应统筹开发、利用各类资源，加强社会相关方面的协调，使社区成员能有

效地共享体育资源，逐步建立、健全以社区体育组织为主体的社会体育组织网络，增强体质，提高身心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社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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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机构、服务场地和设施、服务内容、要求与服务质量。 

本标准适用于社区利用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体育需求，

就近、就便开展的区域性体育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668 体育馆卫生标准 

GB 19079（所有部分）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GB/T 19851（所有部分） 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 

GB/T 20647.3-2006 社区服务指南 第3部分:文化、教育、体育服务 

GB 22185 体育场馆公共安全通用要求 

JG/T 191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JGJ/T 280 中小学校体育设施技术规程 

3 社区体育服务机构 

3.1 社区体育组织 

社区应设置社区体育组织，社区体育组织的主要任务与职责包括： 

——对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合理布局，统一管理和维护； 

——发动、引导、组织社区成员开展经常性的体育健身活动； 

——开展体育健身宣传和交流活动；  

——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社区体育服务的管理； 

——协助体育行政部门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工作； 

——协调辖区内资源，共享体育资源。 

3.2 经费 

3.2.1 社区全年用于全民健身活动的经费应不少于人均 5元（以常住人口数计），并逐年增加。 

3.2.2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鼓励辖区单位举办

或承担社区大型体育活动。 

3.3 制度建设 



DB3302/T 1050—2012 

2 

3.3.1 社区体育组织应建立完善有效的管理体系，对体育服务活动进行控制。 

3.3.2 社区体育组织应制定章程和管理制度，确定管理职责和权限，以保障各项工作之间的协调。 

注：管理制度如：各管理部门的职责，体育设施设备帐、卡、标牌的管理制度，设施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与应急处理制度，活动登记和档案制度等。 

3.3.3 社区体育组织应制定服务人员行为规范，或编制服务手册，使服务人员能够形成积极的服务态

度和行为模式，提高服务素质。 

3.3.4 社区体育组织应有完整的社区体育档案，保存具有价值的图片、声像、影像资料，记录内容齐

全、记录规范。 

3.3.5 社区体育组织应对所制定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进行监督、评价，以用于服务质量的改进。 

3.4 人员 

3.4.1 社区体育干部 

社区体育干部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应具备与所从事工作相适应的社区服务知识、体育知识和工作技能，经过培训获得社区体育管

理的上岗资格； 

——熟悉并能执行国家有关社区体育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熟悉本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和管理现状，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3.4.2 社会体育指导员 

3.4.2.1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骨干，应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档案。 

3.4.2.2 社会体育指导员应符合 GB/T 20647.3-2006中 9.6的规定。 

3.4.3 其他 

3.4.3.1 鼓励吸收体育教师、工会体育干部、体育积极分子、志愿者参与社区各类体育组织的领导与

管理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实施科学健身技术指导。 

3.4.3.2 有条件的社区可引进专业化的体育健身服务队伍，包括体育教练员、体育健身指导员、体育

运动医学的医务人员（如运动医务监督、运动营养、减肥健美等）等专业化的服务人士。 

3.5 培训 

3.5.1 社区应组织体育干部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实施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技能和自身素质为核心

的教育培训，并将培训纳入到工作制度中。 

3.5.2 培训内容应包括权利义务、服务态度、服务技能的培训，并根据体育服务的性质和特点，按照

服务岗位的需求进行培训。 

4 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 

4.1 体育场地和设施配置 

4.1.1 有综合性室内体育健身（活动）室，一处使用面积不小于 100m
2
或两处累计使用面积不小于 150m

2
，

并配备 1套 3件以上的室内体育健身设备。 

4.1.2 有一块面积不小于 500m
2
或二块累计面积不小于 700m

2
的室外综合体育运动场所，配备足够数量

的户外活动设施，能够满足不同人士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4.1.3 拥有 1套～2套全民健身工程设施，1个以上固定的晨、晚练指导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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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辖区内的公园、街头空地和社区楼群间建有布局合理的简易体育健身设施。 

4.1.5 辖区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社区成员开放，并制定

具体的管理办法。 

4.2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 

4.2.1 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建筑及运行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的有关法规，

符合 GB 9668、GB 19079、GB/T 19851、GB 22185、JG/T 191、JGJ 153、JGJ 31、JGJ/T 280的规定。 

4.2.2 对社区体育场地和设施应有相应的管理措施： 

——所有体育设施都应有完备的管理规章制度； 

——使用的体育设施、设备均应在醒目位置说明使用的安全须知； 

——由专人负责社区内各体育场地设施的登记、统计、维护、管理工作，做到定期检查，定期维护； 

——社区在组织体育活动时，保证社区成员日常体育活动的安全，不出现重大人身安全事故，保证

各种体育器材对人身安全不构成威胁（活动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随意侵占、破坏和挪用体育场地设施。 

5 社区体育服务的要求和内容 

5.1 服务要求 

社区体育服务应满足社区成员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提高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水平，充分调动社区

成员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领导重视，每年有工作计划； 

——以经常性健身活动为主，个人锻炼与集体活动相结合； 

——因地、因时、因人制宜，能够业余、自愿参加活动； 

——活动内容科学、文明； 

——选择小型灵活、形式多样的活动； 

——定期开展表演活动以及综合性和单项体育竞赛，注意安全，重在参与； 

——实现体育健身与医疗保健相结合，传统健身养生法与现代健身方式相结合； 

——实现健身活动与节假日活动相结合。 

5.2 基本服务 

5.2.1 社区体育服务的基本内容包括： 

——为社区成员提供体育知识的传授、咨询和健身方法的指导； 

——开展体育技能和体育竞赛组织方法的培训； 

——组织社区成员开展经常性的体育竞赛和表演活动； 

——组织社区成员进行体质测定； 

——做好社区内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建立社区成员的活动状况、组织状况等档案。 

5.2.2 体育活动应多样化，可开展的项目有：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球类运动、水中运动、有氧健身

操运动和传统体育运动等。 

5.3 面向特殊人群的社区体育服务 

5.3.1 青少年体育服务：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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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少年的生理发育特点，开展身体能力锻炼的体育活动，如跳、跑、平衡、投掷、游泳等； 

——组织生动、有趣的集体活动项目。 

5.3.2 老年人体育服务： 

——组织开展全身性、强度不太大的体育活动，如：跑步、快走、游泳、太极拳、舞蹈等； 

——根据年龄、性别、体力特点和健康状况组织集体活动项目。 

5.3.3 残障、伤病人员体育服务： 

——开展适合残障人士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 

——配合医疗康复，开展促进伤病痊愈和机体功能恢复的体育项目。 

6 社区体育服务质量 

6.1 满意度 

社区应以各种方式收集社区成员对服务质量的信息，及时分析并不断改进服务的内容和质量。社区

成员对服务满意度信息的收集方式可以采用： 

——直接与社区成员沟通； 

——向社区成员发放调查问卷； 

——委托专业调查机构； 

——收集各种渠道的社区成员投诉。 

6.2 评价指标 

社区体育服务的评价主要以社区成员的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作为依据，包括： 

——无重大人身安全责任事故； 

——开展体育宣传、培训活动次数：全年应不少于 4次； 

——社区拥有体育组织数量：2个～4个； 

——体育活动点数量：（1～2）个/千人； 

——社区综合性运动会举办数量和规模：每两年举行一次 4个项目以上； 

——体育组织开展或参加体育竞赛、表演数量：（2～4）次/年； 

——组织居民体质测试数量：1次/2年； 

——社区成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全年应达到社区常驻人口的 40％以上； 

——社区成员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合格率：85％以上； 

——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少于（2～3）名/千人； 

——每个体育活动点配备体育指导员数量：1名～2名； 

——社区成员接收服务的满意率：60％以上；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中心城区社区不少于 1.0m
2
/人；其他社区不少于 1.2m

2
/人；  

——辖区学校体育场所设施开放率：中心城区社区 90％以上；其他社区 75％以上； 

——设施利用率、完好率：90％以上。 

6.3 监督与投诉 

社区应主动接收监督，对外公布监督、投诉电话，认真及时地处理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投诉必复，

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投诉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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